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
第25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暨分會長聯席會議
  會議記錄
1、 時間：105年04月24日下午3點30分
2、 地點：高雄市晶頂101餐廳
3、 出席人員姓名：
前總會長：林栢根、葉論飛、徐金蘭。
 理    事：張琇雅、駱詠潔、鍾盛鏜、張明聰、林四川、馮國凱、林明郎、李明學、
           林漢宗、劉志武、翁榮波、徐承泰、張銘修、粘清泉、張維華、陳駿琪、
           潘韻鈴、楊明祥、楊朝德、吳德偉、李碧瓊、劉茂宋、洪宗義、張棊閔、
           高金發。
監    事：陳光楠、李明哲、林雲章、林妙娟。
     分 會 長：林漢宗、黃智郎、陳德墀、粘清泉、羅  木、潘韻鈴、楊明祥、吳德偉、
            蘇崑炎、呂文三、藍書才、周培珍、吳明達、張棊閔、蔡明展。            
       會務幹部：馬豫鈞、劉茂宋、倪邦民、張志文、鄭經勝、簡瑞源、周培珍、張益壽、
                 劉郁萍、凃明哲、洪宗義、何岳晉、林淑娟、劉琇顏、王宗熙、陳奎英、

                 林暖芬、林妙娟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分會秘書長：劉志武、邱振芳、廖同欽、莊岳霖、林長茂、紀乃興、朱鴻源、劉郁萍、
 楊璨維。
    分會財務長：黃福堂、徐承泰、王宏村、詹益才、林貴霞。
四、列席人員：吳昆忠、許男兒、林慶義、吳秀珠、黃國政。
五、主　　席：張琇雅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記錄：張瑞琦
六、主席致詞（張總會長琇雅）：
今天是第25屆第2次的理監事會，謝謝大家撥出寶貴的時間來參加會議，我們一到四
月馬不停蹄完成了很多活動，也謝謝大家的鼓勵與協助，這是大家的會，希望繼續給
予支持!
七、輔導總會長致詞：(徐金蘭輔導總會長)：
     今天議案有二十個，議案很多，我就不多說，預祝今天會議圓滿成功!
八、報告事項
    (一)、副總會長報告:
          南區副總會長(馮國凱)
          南區在4/16舉辦第一場聯合月例會，下個活動是捐血，再來是中秋節四個會
          會聯合舉辦，我們也會組隊參加馬拉松，然後12/03就是南區四會聯合交接了。
          中二區副總會長(林四川)
          中二區在3月舉辦5個分會的聯合月例會，大里會要舉辦高爾夫球賽，結餘款
          要捐視障團體，全國年會也會鼓勵盡量參加，中二區會再加油!
          中一區副總會長(張明聰)
          中一區在4/16舉辦第一場聯合月例會，5/21~5/22在福容大飯店舉辦全國年會
          ，屆時歡迎大家來共襄盛舉，再來7月份就是傑人捐血月，馬拉松籌備會初步
          日期訂在10/2，再麻煩各會友將日期空出來。
          桃竹苗區副總會長(鍾盛鏜)
          5/15我們桃竹苗區將舉辦聯合月例會，當天我們有規劃活動，現場有DIY包粽
          子活動，歡迎各位來和我們一同參與。
          北區副總會長(駱詠潔)
          北區在2/23舉辦新春團拜，3/18-3/19新北市會帶領在汶水國小舉辦捐贈，活
          動讓人很感動。3/22台北市會邀請專家來談如何選擇安全房屋，4/29雙北傑人
          會要成立，金門會已經先捐了五千元，全國年會時金門也報名了5位來參加。
          接下來北區第二次聯合例會預定在7/10由台北市會承辦。
    (二)、秘書長報告（馬秘書長豫鈞）：
          請大家翻開手冊第6頁跟第7頁，秘書長的報告大致都在第6頁，第7頁是關
          於0206南台震災款項及執行的相關報告，請大家參閱，就不一一宣讀耽誤時
          間。另外預定在5/04要拜訪台南市政府社會局，局長會接見我們，5/08要拜
          訪台中市長邀請他參加全國年會，以上報告。
    (三)、財務長報告（張財務長志文）：
          請大家翻開手冊第14頁跟第15頁，這是目前的經費收入與支出，還是要懇請
          各分會及各理監事還未繳費的盡快上繳，希望在四月底能收齊這些費用，謝謝!
    (四)、各委員會報告
          獎勵委員會主委(鄭經勝)：
          請各位翻閱會議手冊第16頁跟第17頁，看有無遺漏的地方，如果有再麻煩等
          會兒來跟我說一聲，謝謝。
          會務發展委員會主委(張益壽)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這個月4/29台北市雙北國際傑人會成立大會，因為時間有點趕，請各位多多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含。今年總會長的宏願是成立10個分會，希望理監事授權同意下次新分會成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時，是否可授權總會長先發公文，下次會議再追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青年委員會主委(洪宗義): 
          今年青年委員會主要是和傑青聯誼會做聯結，協助辦理各項重要的活動。也可
          以跟和平會每年所舉辦的『傑青獎』做聯結，今年在各位幹部的支持下，傑青 

          論壇辦得有聲有色，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請各位翻閱會議手冊第57頁，今
          年我們特別舉辦傑青聯誼會的LOGO設計比賽，用來凸顯傑青聯誼會的特色，屆
          時會和各大專院校做聯結，會有宣傳效果，再麻煩各位理監事給予支持，謝謝。 
          社服委員會主委(林淑娟):
          請各位翻閱手冊第7頁，南台震災專案報告，我們總共募得新台幣2,701,800
          元，其中的200萬元已捐贈至台南市政府社會局，結餘款701,800元。結餘款
          使用部份請參閱第二項，在採買救難器材(安全帽+探照燈)部份，原價為12,000
          元，我們請廠商半買半相送，最後以一頂9,650元成交。5/04下午4:30我們
          在台南社會局有個捐贈儀式，由局長親自接見，請各位會友如有興趣一起共襄
          盛舉。
   (五)、全國年會進度報告(承辦會和平會會長呂文三)
          2016年會執行長和平會會長呂文三報告，非常感謝各分會的報名，今年年會的
          主題是希望大家來分享辦活動的喜悅，大家可以將活動經驗跟各分會分享。目
          前報名總人數是489位，和平會就動員了40位，會友人數是332人，稍嫌太少
          了一些，87間的住宿，這是目前的進度報告。
九、討論及決議事項：
    提案（一）、請審核105年度第一季（3月份）收支明細表
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財務處
說    明：請參考附件第14、15頁
           決    議：通過。
提案（二）、請審核第25屆104.11~105.3月獎考積分表
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獎勵考核委員會
說    明：請參考附件第16~17頁
           決    議：通過。
提案（三）、請審議捐血比賽活動案。
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秘書處/活動委員會
           案    由：為鼓勵各分會踴躍參加七月傑人捐血月，統一舉辦捐血活動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以擴大活動成效。
           說    明：各分會原本都有舉辦捐血活動，若能全國連線，統一於七月
份集中舉辦，可擴大參與層面，提高媒體能見度，遂由總會
號召，獎勵各分會舉辦。
           辦    法：一、活動時間：七月一日起迄七月三十一日止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比賽方式：各會在此其間由捐血中心簽證的捐血總袋數
為比賽標準。每個分會不限定辦理天數與場
次，只要在活動時間所捐得的血袋總數都可
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三、獎勵辦法：取前五名，各發給獎狀與獎金。第一名新台
幣5,000元，第二名4,000元，以此類推。
                    四、頒獎時間：9月24日總會會員代表大會頒發獎金。
                    五、本活動經費支出：預算為獎金15,000元，雜支5000元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計20,000元。
                    本活動由活動委員會活動補助費項目支出，委由活動委員會
統籌辦理。
           決   議：
提案（四）、請審議分會會員人數成長獎勵辦法案。
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秘書處/會務發展委員會
           案    由：為鼓勵各分會增加新會員，特舉辦會員成長競賽。
           說    明：原訂「所屬分會會員人數成長獎勵辦法」因屆滿三年已屬失
效，實施5年以來卓有成效，今年決定延續辦理，獎金將由
會務發展委員會支出，請參考附件第18 頁。
           決   議：通過。
提案（五）、請討論會館投影機更換案。
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會館管理委員會
           案    由：總會會館投影機為95年購買，因年久影像顏色及清晰度都
很差，提請討論更換。
           說    明：已請三家廠商報價，請參考附件第19-21頁。
           決    議：採購金儀OPTOMA5000流明投影機。
提案(六)、請追認通過新北市會4月10日舉辦「北區聯合月例會」，經費申請案。
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活動委員會 /新北市會 P22~24
           說    明：4/10新北市會於台大國際會議中心與北區各分會舉辦「北
                     區聯合月例會」，按總會/分會活動暨經費補助辦法5.1.1
                     條規定年度經費預算補助壹萬元整。
           決    議：通過。
提案(七）、請追認通過文化會4月16日舉辦「中一區聯合月例會」，經費申請案。
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活動委員會 /文化會  P25~27
           說    明：4/16日文化會與中一區各分會於    聯合舉辦「中一區
                     聯合月例會」，按總會/分會活動暨經費補助辦法第5.1.1
                     條規定年度經費預算補助壹萬元整。
           決    議：通過。
提案(八）、請追認通過河堤會4月16日舉辦「南區聯合月例會」，經費申請案。
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活動委員會 /河堤會  P28~30
           說    明：4/16日河堤會與南區各分會於大八餐廳聯合舉辦「南區
                     聯合月例會」，按總會/分會活動暨經費補助辦法第5.1.1
                     條規定年度經費預算補助壹萬元整。
          決    議：通過。
提案(九）、請審議台中市和平會申請「第24屆全國大專院校傑出服務性社團暨
           社團領袖」表揚活動，經費申請案。
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活動委員會 / 和平會P31~33
           說    明：第24屆「傑青獎」為總會年度代表性活動之一，由台中
                     市和平會承辦，按「總會/分會活動暨經費補助辦法」第
                      3.2條規定年度經費預算補助20萬元整。
           決    議：通過。
提案(十)、請審議台中市會申請「金扶東創會長紀念音樂會」，經費申請案。
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活動委員會 / 台中市會 
            說    明：依據金創會長扶東先生紀念活動實施辦法，本活動由台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市傑人會承辦。請參考附件34~36 頁。
           決    議：通過。
提案(十一)、請討論修改「理監事選舉辦法」案。
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法制委員會      
            說    明： 請參考第37~40頁。
            決    議：交付委員會，下次會議再議。
提案(十二)、請討論修改「總會長交接及理監事宣誓就職典禮實施辦法」案。
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法制委員會
            說    明：請參考第41~43頁。
            決    議：修改後通過。
提案(十三)、請討論修改「OOO傑人會會長交接及理監事宣誓就職典禮實施辦法」案。
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法制委員會   
            說    明：請參考第44~47頁。 
            決    議：修改後通過。
提案(十四)、請討論「全國傑青聯誼會設置辦法」草案。
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法制委員會   
            說    明：請參考第48~49 頁。 
            決    議：交付委員會，下次會議再議。
提案(十五)、請討論總會「急難救助實施辦法」草案。
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法制委員會   
            說    明：請參考第50頁。 
            決    議：交付委員會，下次會議再議。
提案(十六)、請討論總會「會務發展基金實施辦法」草案。
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法制委員會  
            說    明：請參考第51頁。 
            決    議：交付委員會，下次會議再議。
提案(十七)、請通過臺北市雙北國際傑人會創立申請案。
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會務發展委員會
            說    明：請參考附件第52頁
            決    議：通過。
提案(十八)、請通過苗栗縣文創國際傑人會創立申請案。
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會務發展委員會
            說    明：請參考附件第53頁
            決    議：通過。
提案(十九)、請審議大里會申請「2016傑人盃慈善高爾夫聯誼賽」，經費申請案。
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活動委員會/大里會  
            說    明：大里會預定於6/16日舉辦「2016傑人盃慈善高爾夫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誼賽」，按總會/分會活動暨經費補助辦法第5.2.2條規
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及年度經費預算補助伍仟元整。請參考附件第54~56頁
            決    議：通過。
提案(二十)、請審議「傑青聯誼會logo徵選比賽」案。
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青年委員會 
            說    明： 為讓傑人會在各大專院校增加知名度，特舉辦「傑青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誼會logo徵選比賽」，經費由青年委員會預算中支出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參考第57~58頁。
            決   議：通過。
十、臨時動議
      案由:請賦予會務發展委員會於總會理監事休會期間行使首都會、凱達格蘭
           會、臺東縣會、屏東縣會等4會創立同意權，並於下次理監事會追認通
           過。
       提案人:會務發展委員會張益壽主委
       決議：通過。
十一、監事長致詞（陳監事長光楠）：
      我們在輔導新會成立時，輔導母會應該先上總會的網站查詢傑人會新會輔導辦法
      ，上面有輔導新會成立時的流程，籌備期間所需的資料及資格條件，輔導母會在
      輔導新會時，所有的流程要清楚，每年上繳總會會費也要清楚明白的告訴對方，
      細節講清楚，成立的分會才會健全，這樣我們的努力才會值得。成立的過程中最
      重要的就是要拿到「立案申請書」，如沒有拿到，那新會所開出來的收據就沒辦法
申報，所以要請各輔導母會多多留意。
十二、自由發言：（略）
十三、主席結論:時間關係請容許我不再一一報告。
十四、唱傑人會歌
十五、散會(鳴閉會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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